
关于抓紧做好2013年固定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

各系部、各部门：
为按时完成2013年固定资产清查工作，确保今年七月份学院隶属关系的划转提供客观真实的资产数据，请还未完成清查盘点工作的相关部门，抓紧时间按照学院下发的《关于开展2013年固定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认真做好本部门固定资产的清查工作。

各部门务必于2014年1月20日前完成清查工作，并将核实后的《固定资产清查盘点登记明细表》（纸质、电子）及盘亏资产的情况说明材料报送到国有资产管理处。联系人：郭晨丽，邮箱：guocl@shafc.edu.cn；联系电话：67722673。

特此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有资产管理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一月九日

附件1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固定资产清查盘点登记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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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填表说明

	（1）资产登记在册情况：各部门现有登记在册的固定资产账目，或由个部门资产管理员到国有资产管理处予以领取。

	（2）核查情况：根据"资产在册登记情况"，由各部门资产管理员如实核查填写。

	（3）现领用科室：须填写部门下属的教研室、班组或办公室等，如：***教研室、***实验室、***班组或***办公室等。

	（4）现领用人：按该项资产的实际领用人员或资产保管员填列。

	（5）现  状： 1.在用    2.多余    3.待修    4.待报废    5.待调出    6.未用（闲置）    7.盘亏  

	（6）使用方向： 1.教学    2.科研    3.行政    4.生活    5.生产    6.开发技术    7.社会服务 或 9.其它。

	（6）核实状况：对“帐物相符”的打“√”；对“有账无物”的打“×”，并须提交说明材料（由部门负责人、资产管理员签名并部门盖章）。

	（7）存放地点：按实际填列。如：***楼***房间。

	（8）对已损坏、多余、闲置（使用年限低于3年含3年）的资产须在“备注”栏内（或另附纸）加以说明。



